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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法務部調查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04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法檢字第1070002321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所詢本部依資恐防制法（下稱本法）公告之制裁對象

辦理公司變更登記，是否屬於本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

乙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07年2月1日經商字第10702402550號函、107年3月

12日經商字第10702009550號書函。

二、本法第7條適用主體為公告制裁名單對象，至制裁對象擔

任負責人之公司（即實質受益人）如辦理公司更名、董監

改選（董事長變更）、修正章程及遷址之變更登記應未涉

及財產或財產上利益，即非屬本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

，惟考量有效執行制裁，請於案件受理後儘速通報本部確

認後續行辦理。

正本：經濟部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法務部調查局、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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